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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最大利益，不

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此类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

在公司主营业务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或被其控制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斯”）于 2020

年 4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无关联董事需要回

避的情况，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共 9 票，其中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票。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 2019年度已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预计的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并根据市场化原则来运作，遵循公允定

价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

规定，同意《关于确认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

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

了如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合理的、必要的，且关联交

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合计不超过 3500 万元，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注：公司 2020年 1-3月与医大智能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5,575,000.00元。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 

广东医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医大智能”，原名称为“广东以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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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医院医疗耗材集约化管理系统开发、实施、

运营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公司购买医大智能医疗集约化管理系统构成日常关

联交易。2019年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9,023,537.98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东医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继宗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 310 号自编 2 栋 B401 单元（仅

限办公）；主要股东：广州以大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瑞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主营业务：医院医疗耗材集约化管理系统开发、实施、运营。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10.1.3 具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三）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和“10.1.5 具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规定，公司副总经理王文彬同时担任医大智能董事，医大智能

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4684.12 万元，净

资产 2132.15万元，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42.72万元，净利润 601.14万元。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医大智能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医大智能提供的产品与公司具有业务协同性，双方在购销行为中主要采用按照合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270e9cd-7d6d-4ccb-9883-4b6e5fe5b747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d794756-1804-44e8-99b2-35aeaaff4056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d794756-1804-44e8-99b2-35aeaaff4056


同约定的方式付款，约定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

定价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未偏离独立第三方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 

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医大智能的业务具有协同效应，关联交易的发生系公

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 

2、上述关联交易均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

损失，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3、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自愿、公允、协商一致的原

则，交易价格对照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公司主营业务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或被其

控制的情形。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